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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所有人、船舶实际占有人和船舶经营人常常处于分离

的状态，一般来说，分离状态存在于以下几种情形中：①船

舶所有人将自己的船舶租赁给他人经营，如光船租赁和定期

租船；②船舶所有人将其所购的船舶“挂靠”于船运公司，

将该公司登记为船舶所有人，但是由船舶实际所有人对船舶

享有实际的所有权，并由其作为船舶管理人员占有和经营管

理船舶；③船舶所有人将船舶挂靠于船运公司，船运公司登

记为船舶经营人，由船舶经营人实施形式上的管理，船舶所

有人作为船舶经营人派驻的船舶管理人员负责对船舶的经营

营运。因此，在船运实务中，当然经常出现由船舶登记经营

人作为被保险人与保险公司签订船舶保险合同的情形。在这

种船舶经营人和船舶所有人分离的状态下，在实践中就会出

现许多海上保险合同纠纷的案件。在本文中，笔者试就海事

责任承担与船舶经营人投保的海上保险合同效力问题作一些

研究和探讨，以与大家共同商榷。 一、问题的提出。 “金山

泉”轮是属于福建省福州市的一艘3500吨钢质近海运输船舶

，该船舶的实际所有人和《船舶国籍证书》上的登记所有人

均为周某，《船舶国籍证书》上登记的船舶经营人为福州某

船务公司。2003年5月16日，该船舶登记经营人福州某船务公

司向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湖北分公司递交投保申请，保险公司

向船务公司签发《沿海内河船舶保险单》，同意承保一切险

和四分之一附加险。2004年5月1日，“金山泉”轮与“金帆



”轮在浙江舟山海域发生碰撞事故，“金帆”轮沉没，发生

货物损失计210万元人民币左右，而“金帆”轮船舶损失

计170万元左右人民币。在事故的处理过程中，“金帆”轮所

载货物的货主申请扣押“金山泉”轮，后来，作为“金山泉

”轮保险人的武汉保险公司提供100万元担保, “金山泉”轮

被放行。2004年9月20日，浙江省舟山海事处作出《水上交通

事故调查报告》，认定双方的船长在本事故中是对等的责任

人。事后，“金帆”轮所载货物的货主对“金帆”轮的船舶

所有人、船舶经营人和“金山泉”轮的船舶所有人周某、船

舶经营人福州某船务公司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损失190万元人

民币。 宁波海事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根据海事部门的碰撞

事故报告，上述两船对造成本起事故责任相当，故两船对原

告的损失分别承担50%的赔偿责任。福州某船务公司虽为上

述两船国籍证书上登记的经营人，但鉴于原告以侵权责任起

诉两船，本案中构成船舶碰撞的侵权责任人是两船的有关驾

船船员，其责任应当由各自的雇主承担，而船务公司作为“

金山泉”轮的登记经营人在碰撞事故中不存在侵权行为，也

不存在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情形，故要求“金山泉

”轮登记经营人福州某船务公司与船舶所有人周某承担连带

责任的诉讼请求理由不足，不予以支持”，因此，宁波海事

法院判决船舶所有人周某承担赔偿50%的责任、船舶登记经

营人福州某船务公司不承担连带责任。随后，“金山泉”轮

的登记经营人福州某船务公司作为被保险人向武汉保险公司

提出理赔申请，但保险公司以船务公司实际没有被判令承担

责任、而是由船舶所有人周某承担赔偿责任为由拒绝理赔。 

该案的理赔纠纷产生了以下海上保险问题：在船舶挂靠经营



过程中，作为船舶经营人的船务公司与保险公司签订包括一

切险和附加险的保险合同后，发生了海上船舶碰撞事故，事

故的第三方即货主以侵权为由对双方船舶所有人和经营人提

起诉讼，最后法院判令由船舶的所有人而不是由船舶经营人

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下，对于船舶经营人签订的船舶保险合

同是否有效，保险人是否应当向承担了碰撞事故赔偿责任的

船舶所有人支付保险赔偿金？ 二、船舶经营人对投保船舶具

有保险利益，具备签订保险合同的主体资格。 实际上，要分

清船舶经营人所投保的海上保险合同是否有效，保险公司是

否应当承担保险责任，首先应当分清船舶经营人对所投保的

船舶是否具有保险利益。我国《保险法》第11条第1款规定：

“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第3款规定：“保

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在

保险关系中，如果允许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就与自己没有利害

关系的财物进行投保，并以保险事故的发生来预测自己获得

保险金的概率，这实际上等于将他人财物的风险作“赌博”

，所以，我国《保险法》规定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是被保

险人获得保险赔偿的前提。在这里，笔者再延伸例举两个案

例来辅助分析： 案例1：上海某轮船公司就其经营的一艘货

轮向上海某保险公司投保一切险及船东对船员责任险，保险

公司向轮船公司签发了沿海内河船舶保险单，约定了保险价

值、保险金额和保险期限。在保险期限内，货轮沉没。国家

海事局上海吴淞海事处经调查后出具《水上交通事故责任认

定书》，认定船员的驾驶过失导致了沉船事故的发生。轮船

公司向保险公司提出保险索赔，但遭到保险公司的拒绝。保

险公司拒赔的理由之一是：原告虽然是涉案保险合同的投保



人和被保险人，但原告仅是涉案货轮的经营人而非所有人，

对船舶不具有任何财产权益，因此，原告对涉案船舶无保险

利益，保险合同无效，保险公司不应当承担保险责任。该轮

船公司认为货轮全损事故系被告保险公司承保险别下的保险

事故，原告是涉案船舶的法定经营人，是船舶经营的直接收

益人，对涉案船舶具有法定的可保利益，于是向海事法院提

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根据保险合同赔偿原告船舶损失人民

币280万元。上海海事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保险法》第11条

规定：“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

的利益”，对船舶的保险利益，取决于对船舶风险的承担而

非船舶所有权归属，凡对船舶的毁损、灭失承担风险者即对

船舶具有保险利益。根据业已查明的事实，原告系涉案“仲

宇”轮的登记经营人，有权对“仲宇”轮行使占有、使用和

收益的权利，本案货轮在经营、管理期间发生毁损、灭失将

阻碍原告权利的实现。原告的上述权利显然属于法不禁止的

合法利益，其通过订立保险合同，以保险利益权利行使人身

份主张船舶保险索赔，诉权存在。作为勤勉、谨慎的保险人

，被告在接受原告投保时，理应合理审查原告提供的相关文

件，以决定是否承保。查本案双方当事人提供的相关船舶证

书，原告作为船舶经营人身份自始无变化，可见，被告接受

保险承诺显系明知，且从未提出异议。发生争议后被告却以

此作为抗辩，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因此，

原告系涉案船舶的经营人，对被保险船舶具有保险利益，是

本案适格主体。 案例2：南京某联运公司经营一艘钢质货船

，该货船的所有人为福建平潭某运输社。联运公司作为船舶

经营人与南京某保险公司签订船舶保险单，约定了保险金额



、保险期限、保险费。在保险期限内，船舶沉没。联运公司

将事故通知保险公司，要求理赔，保险公司拒赔，联运公司

遂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保险公司向原告联运赔

付175万元人民币及逾期付款利息。被告保险公司不服，提出

上诉称：本案船舶所有人不清，雨花联运无权就本船沉没提

出赔偿。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法院调查认定的事实，

本案船舶所有人不是南京某联运公司，联运公司实际是租赁

该船进行经营活动的船舶经营人。联运公司作为本船的经营

人，有权依法就该船进行投保，并因该船而享受保险权利，

承担保险义务，联运公司作为一方当事人是合法的，因该保

险标的对其具有保险利益，所以雨花联运可以就保险标的的

灭失向保险人主张保险权利。二审法院最后认定：1、南京人

保签约时审查过船舶证书，其与雨花联运签订的保险合同具

有法律效力。2、本案船舶国籍证书上的船舶经营人是雨花联

运，雨花联运与该船舶具有利害关系，可以就船舶的沉没向

南京人保主张赔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述两个案

例有相同之处，也就是船舶所有人均将船舶挂靠在其他公司

，被挂靠的公司是船舶经营人，在投保时和保险单上，被保

险人均不是船舶所有权人，而是船舶经营人，当船舶发生事

故沉没后，保险公司均提出了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的异

议。这两个案例与本文的主题一样都反映了一个海上保险问

题，即在船舶经营人和船舶所有人不同的情况下，船舶经营

人对其所投保的船舶是否具有保险利益，船舶经营人所签订

的保险合同是否有效？ 有人认为，《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条

款》规定，一切险包含了船舶的全损和部分损失、四分之三

的碰撞责任损失和共同海损、救助及施救费用等保险，而船



舶的全损和部分损失利益是船舶的财产利益，直接属于船舶

的所有者权益中，但该权益的享有或风险责任的承担均归属

船舶所有权人，其他任何人均对船舶的所有权没有直接的利

益和权益关系。由于船舶经营人并不是船舶所有权人，对船

舶所有权无直接利益关系，因此，其对船舶所有权的灭失，

不具有法律上的利益，即不具有保险利益。如果船舶经营人

投保的是船舶经营利润险，则其作为船舶经营人，对船舶的

经营利润具有直接的利益关系，当然也就具有保险利益。因

此，他们根据船舶全损的所有权归属性质得出结论认为，在

挂靠经营、授权经营、航次租船和定期租船中，经营人和承

租人对船舶所有权权益均不存在法律上的直接利益关系，不

能成为船舶的被保险人，船舶经营人作为被保险人就船舶全

损和部分损失作为保险责任而签订的保险合同无效。 但是，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显然有失偏颇，船舶经营人对经营的船

舶应当具有保险利益。如何认定有保险利益？笔者认为：首

先，保险利益（又称可保利益）是一种为法律所承认的利害

关系，如果一个当事主体在海上经营活动中从船舶的保存或

存在中实际获得利益，或因船舶的毁损而受到损失，则他与

该保险船舶之间具有利害关系，并且这种利害关系应当具有

法律上的意义。对于经营者因为船舶的存在而获得的利益属

于积极利益，而对于经营者因船舶的毁损受到损失并因此而

获得补偿属于消极利益。其次，保险利益不限于所有权。一

般而言，船舶的所有权人对该船舶当然具有保险利益，但对

于保险利益来说，船舶所有权并非唯一的一种保险权利，保

险利益不仅仅限于所有权，它泛指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有法

律上的利害关系，保险利益的形式应当是多样的。 对于船舶



相关当事人来说，是否具有保险利益关系应当作这样认定，

即如果某人在船舶营运过程中因船舶的存在而获利，或因船

舶的灭失、损坏受到损失，或因此对他人承担赔偿责任，那

么，他与该船舶之间具有利害关系。对于船舶经营人来说，

它就是属于这种与船舶具有这种利害关系之人。在船舶承包

经营、租赁经营与挂靠经营案件中，船舶经营人对船舶具有

事实上的管理权，有权以自己的名义经营管理船舶，有权对

船舶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要承担着

船舶毁损带来的风险，承担着经营管理船舶过程中产生的法

律义务、责任和风险。可以这样说，船舶是船舶经营人实现

经营目的，获得预期利润的物质基础，发生船舶损毁或其它

海上事故将阻碍船舶经营人经营权益的实现，影响其作为船

舶经营者的法律地位，也有可能使其对船舶所有人产生法定

或约定责任。船舶经营人因船舶的毁损灭失而相应受损或因

船舶的完整存在而相应受益，已足以表明他有保险利益，由

此而产生的不确定利害关系就可以成为保险标的。所以，船

舶经营人与船舶的保存或损毁有密切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应当认定这种利害关系或权益关系构成可保利益，即具有

保险利益。 三、船舶经营人签订保险合同实际上是代理行为

，保险公司应当对保险合同承担保险责任。 在航运实践中，

对于船舶承包经营和船舶租赁关系，船舶承租人或承包人的

权利义务关系相对比较明确，根据上述保险利益原则就可确

定保险合同的效力。但是，在船舶挂靠经营关系中，情况稍

有不同，因为，在船舶挂靠经营关系中，作为被保险人的船

务公司虽然登记为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但实际上不享有经

营活动带来的收益，而由船舶所有人作为船舶经营人派驻的



船舶管理人员直接安排营运。因此，在这类挂靠经营关系中

，还必须通过代理权原理来判定保险合同的效力，并判定真

正的被保险人。 2001年7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交水

发[2001]360号《关于整顿和规范个体运输船舶经营管理的通

知》规定：“个体运输船舶所有人与具有经营资质的船舶运

输经营人按照平等自愿的原则，签定船舶委托经营管理合同

，由接受委托的船舶运输经营人负责个体船舶的经营和管理

，并承担所接受委托船舶的安全责任。船舶运输经营人和船

舶所有人签定的船舶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应当载明接受委托

的船舶运输经营人负责委托船舶的经营和安全管理，并承担

船舶安全管理责任。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应当经具有相应审批

权限的交通主管部门审核”。 因此，在船运实践中，所谓的

“挂靠”关系实际上就是委托经营管理关系，船舶登记经营

人与船舶所有人之间都会签订有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双方法

律关系的内容可以决定船舶经营人、船舶所有人两者之中何

方为保险合同的当事人。船舶经营人与船舶所有人订立的委

托经营管理合同的内容通常包括：①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

船舶所有人负担所有的船舶营运费用，如船舶的物料，装备

的供应，淡水、燃油的供应，船员工资等；②在船舶经营期

限内，船舶所有人享有船舶的收益权，即船舶由船舶经营人

经营，期间所得的一切收益归船舶所有人享有；③船舶经营

人有报告义务，即应当随时将船货情况及航行区域报告船舶

所有人，船舶经营人有权从船舶所有人处取得管理费等报酬

，等等。 因此，从以上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实质内容分析，船

舶经营人实际上是受托管理船舶所有人的船舶，船舶登记经

营人与船舶所有人之间的关系应当认定为委托关系，即船舶



所有人为委托人，船舶经营人为受托人，船舶经营合同是以

处理船舶经营事务为目的的双务合同。由于船舶经营人和船

舶所有权人均已经被登记于船舶的国籍证书，该国籍证书登

记的内容具有公示的效力，投保时保险人应该知道这种登记

，应当知道船舶经营人与所有人是不同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合同法》第402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

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

道或者应当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

直接约束委托人与第三人”，因此，在订立保险合同时，船

舶经营人与船舶所有人之间应当是一种委托和受托的关系，

无论船舶经营人是以自己的名义还是以船舶所有人的名义对

船舶投保，该保险合同应当直接约束船舶所有人和保险人，

只要发生了保险条款规定的保险事故，保险人都应当承担保

险责任。所以，对于船舶经营人以自己的名义签订的海上保

险合同，船舶所有人完全可以作为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一方向

保险人提出索赔，保险公司应当根据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

任范围承担保险责任，不能以船舶经营人没有被判定承担保

险责任而免除保险责任。 结语 综上所述，对于本文开头的案

例，保险公司如果要拒绝赔偿，必须举证证明本案的保险合

同无效，要证明本案保险合同无效，其主要抗辩理应当是本

案的船舶经营人对投保的船舶不具有保险利益，或者说船舶

经营人不具有保险代理权。根据保险原理，船舶保险的目的

在于损失发生后使利益遭受损害的人获得补偿，保险利益原

则的确定，是为了防止无保险利益的人利用保险制度来追求

保险赔偿金，使保险成为赌博游戏，而保险的基本原则之一

是最大诚信原则，即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的过程中负有如



实告知的义务。投保人未向保险人如实告知主要有两种情况

：一是故意隐瞒事实真相；二是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

且该未告知的事实与保险事故的发生有直接或重要的联系，

足以影响保险人是否承保的决定或影响保险费率的确定。保

险人对保险利益或代理权的审查责任，是建立在投保人如实

告知的基础之上的，投保人在向保险人陈述保险标的情况时

，既应当包括保险标的的本身情况，还应包括影响保险标的

利益情况、所有权主体情况，保险人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

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是否具有保险利益或者是否具有代理权

作出正确的判断。但是，本案的船舶经营人在投保时已提供

了船舶国籍证书，已尽到了最大的如实告知义务，这个如实

告知义务的本身就可证明船舶经营人对投保船舶是否具有保

险利益或者船舶经营人是否具有保险代理权。因此，不论从

保险利益还是从保险代理权角度分析，该案船舶经营人投保

的保险合同都应当是有效的，海事赔偿责任不论由船舶经营

人承担还是由船舶所有人承担，保险人都应当承担保险责任

。参考文章、文献和文书: 1、《关于适用海商法第９条规定

的几个问题》 作者：廖云海。 2、《可保利益、适航性与船

舶保险人的抗辩》作者：荚振坤。 3、《船舶沉没，保险人

拒赔是否有理》中国贸易报。 4、《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5、宁波海事法院（2004）

甬海法事初字第69号民事判决书。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